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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校科〔2014〕1号

江汉大学关于印发学术著作出版资助

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经校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并报学校同

意，现将《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管理暂行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江汉大学

2014年3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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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 

为鼓励我校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学术创新，支持优秀学术著作的出

版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

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

）是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的学术机构，科学研究处具体负责

出版资助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 

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实行个人申请、专家评议、择优支持的原则

。

第四条  

申请者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

第五条  

申请者必须是作者本人。若著作权属多人时，须取得全体作者

的同意；若申请者只享有署名权，则不能申请。

第六条  

申请资助著作的独撰人或第一作者应是我校在职在岗专业技术

人员；若著作为多人合作完成时，全部作者的三分之二（含三

分之二）以上的完成人须为我校专业技术人员。

第七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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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资助的著作在该专业领域应具有前沿性或创新性，能较好

地与学校科学研究、专业建设、学科建设相结合。

第八条  

申请资助的著作应不存在任何著作权和出版权等权属争议。

第九条  

学术著作资助不包含教材、资料汇编、科普读物、文艺作品、

会议或多人撰写的论文集以及其他非学术研究成果。

第十条  

已接受学校各类科研资助、出版补贴或已正式出版的著作，不

在此资助范围内。

第十一条  

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标准：由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

作每本资助3万元，由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每本资助2万

元。

第十二条  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每两年评审一次。

第十三条  

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者按规定填写《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

助申请表》，并提交“齐、清、定”书稿一式两份至科学研究处

进行形式审查。

第十四条  

科学研究处将形式审查合格的著作资助申请报评审委员会审议

，决定是否列入资助，并确定资助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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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

评审委员会根据科学研究处审查和专家评审情况，以无记名投

票方式进行评议和审定，决定是否列入资助。

第十六条  

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时，实际到会人数须超过全体委员的

三分之二；委员会决议须达到实际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（含

三分之二）同意方为有效。申请者为评审委员会委员时，实行

评审回避制度。

第十七条  

经评审委员会审定列入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的著作，申请者凭与

出版单位签订的正式出版合同到科学研究处签订《江汉大学学

术著作出版资助协议》，并办理拨款手续。

第十八条  

获学校出版资助的著作，须在著作封面或扉页注明“本书获江

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”字样，并在作者介绍、前言等部分

反映“江汉大学”相关信息。

第十九条  出版的著作作者署名及内容须与所申请的一致。

第二十条  

获学校出版资助的著作，出版后作者向科学研究处提供20本著

作。

第二十一条  

获得学校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的著作，从评审通过之日起两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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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出版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该项资助，申请人5年内不得再次

申请江汉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。

第二十二条  

申请者应对其著作中使用的资料、研究成果和观点等承担相应

的法律责任。在已获得资助的著作中，如被证实有抄袭、剽窃

等有违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，从确认之日起，取消其再次申请

的资格，学校追回所资助的全部资助经费，并取消申请人利用

此著作获得的利益和荣誉。

第二十三条  

权威出版社的认定标准，参照《江汉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科研工

作量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相关管理办法同时废止。

江汉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　　2014年3月14日印发


